附件

甲方合同号：        

甲方委字号：        

民航博物馆电动观光车采购合同

甲方（采购方）：

法定代表人：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乙方（供货方）：  

法定代表人：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                                        

签订地点：

一、产品名称、规格与价格
1.产品名称：定制电动观光车

2.数量：1台

3.规格：

（1）整车需满足GB/T 21268-2014《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通用技术条件》、TSG81-2022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技术规程》、GB/T24727《非公路旅游观光车安全使用规范》中观光车辆的相关要求；

（2）车辆编组方式为1节车头+1节车厢；车厢宽度不小于2.5m、高度不小于2.0m、长度不小于3.5m；

（3）座椅数量：配备20个乘客座位；

（4）车厢情况：车厢座椅为耐用性防水座椅，均配置座椅安全带、扶手等安全设施；每排座椅朝向一致，最多容纳4名乘客；不少于5排座椅；车厢有整体顶棚，以便遮挡阳光或雨雪；车厢配有防护链；车厢配备车载灭火器；

（5）动力系统：采用新能源动力系统，配备锂电池；具有防溜车、防飞车等安全功能；

（6）整车可调车速；最高车速不高于20km/h，最小转弯半径不小于6.5m，最大制动距离不超过3.5m；

（7）整车外观体现民航元素（例如：车头设计成民航飞机造型、车身内外装饰体现飞机/机场/塔台等内容）及相关宣传信息；整车需外观美观、坚固耐用、防腐蚀性能优越；

（8）车载配件：含语音播报系统，可实现固定点位语音播报和播报内容即时切换，有音频、视频监控并支持录像，并可以实时监控记录车内外及周边环境画面。

二、付款方式

本协议签署后，乙方为甲方提供正规、合法有效的增值税发票，开票内容为              。

1.合同总价：本合同含税总金额为人民币      元整（￥         元），本合同价格甲方需对外保密。

此价格为固定总价，包含观光车车辆本身价款、增值税、包装费、装卸费、运输费、安装调试费及质保费等甲方正常使用所需的一切费用。

2.付款方式及期限

（1） 签订合同后，乙方向甲方提供发票；甲方收到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定金（约总价款45%，取整）    元整（￥     元），乙方开始安排生产；

（2） 车辆完成制作并出厂验收合格后，乙方向甲方提供发票，甲方收到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第一笔制作费（约总价款40%，取整）    元整（￥    元）；

（3） 车辆运抵民航博物馆并现场验收合格后，乙方向甲方提供发票，甲方收到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第二笔制作费（约总价款10%，取整）      元整（￥      元）；

（4） 车辆质保期满且甲方考核合格后，乙方向甲方提供发票，甲方收到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质保金（总价款5%，取整）      元整（￥      元）。

三、乙方收款信息

账户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开户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账  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  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交付与验收

1.交付时间：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个工作日内将车辆交付甲方使用，除不可抗力外，乙方不得逾期交货。

2.交付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首都机场辅路200号民航博物馆

3.交付内容：完成安全检测的观光车1辆，并且提供检测报告；同时交付车辆合格证、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复印件、使用说明书（含操作注意事项、保养建议等内容）、保修卡、操作人员培训视频、随车工具等。

4.车辆验收：

采用出厂验收和现场验收相结合。（1）出厂验收：车辆出厂后，采用现场或视频方式对车辆进行出厂验收，验收依据为本合同约定的车辆外观及各项性能指标符合性；由于甲方更改设计方案、安装方案，或者甲方提供的场地尺寸发生变化，而增加的工时费用及成本由甲方承担；非质量问题，乙方出仓产品概不退换；（2）现场验收：车辆到达交货地点后，甲方在 3 个工作日内组织现场验收，测试车辆在博物馆现场的行驶状态，验收依据为本合同约定的车辆外观及各项性能指标符合性；产品的调试使用必须由乙方指定专业人员指导，并严格按照说明书规定操作的情形下进行；设备安装调试需在平整地面上进行，由于甲方路面不平整等问题产生的车辆损坏，甲方按500元/人/天向乙方支付上门维修费用；产品调试中甲方保证试机电源插座，因延误调试时间而产生的费用由甲方负责。

所有设备安装调试完毕 5个自然日内，甲方没有对设备质量提出异议，视为产品质量合格；如有质量问题，甲方有权拒收，并要求乙方在10个工作日内更换或整改，由此产生的更换、整改费用及逾期交货产生的违约金由乙方承担。

五、售后服务

质保期：自车辆现场验收合格之日起，乙方向甲方提供12个月质量保修期，质保期内，因产品质量问题（非人为损坏）导致的故障，乙方提供免费维修、零部件更换等服务；

售后响应：乙方承诺在质保期内24小时提供专业维修人员电话咨询指导服务，如电话指导无法解决，48小时内需派专业维修人员免费上门服务；保障车辆行驶安全、车辆系统功能稳定；满足日常观光车安全运营工作；

终身服务：质保期满后，乙方提供车辆的终身维修服务。维修服务中产生的零部件更换费用，乙方只收取零部件成本费；如产生乙方人员上门维修的人工费用，甲方按500元/人/天的包干标准支付给乙方。
六、违约责任

1.甲方逾期付款：若甲方未按时支付货款，每逾期一日，应向乙方支付应付未付金额5‰违约金；

2.乙方逾期交付：若乙方未按时交付产品，每逾期一日，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违约金。逾期超过15个工作日，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返还已付款项；

3.质量不符：若车辆在使用期未达到6个月质保期出现严重质量问题，甲方有权要求退货或按合同价格的50%结算；

4.乙方无法按本合同约定提供售后服务的，甲方有权自行委托第三方维修，产生的费用从应付款项中扣除或向乙方追偿；

5.如遇下列情况，工期相应顺延，不视为乙方违约：

（1）因甲方要求修改项目内容导致产品部分返工或工作量增加的；

（2）甲方未按合同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定金或相关款项的；

（3）由于地震、台风、水灾、战争、政府行为，或者足以影响到国内普通人群的日常出游意愿的重大疫情（比如非典、甲型H1N1流感、新冠肺炎等大爆发并持续较长时间的）及其他各方不可预见并对其发生和后果不能防止或避免的不可抗力事件造成的原因；

6.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双方同意交由甲方所在地法院或仲裁委员会仲裁。

七、其他条款

1.本合同壹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章后生效；

2.本合同附件（观光车设计方案）与正文具有同等效力。

附件：观光车设计方案
（以下无正文）

甲    方:                      乙    方: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日    期：                     日    期：

